
双重经营：县域城镇化中的政府行为与农民抉择∗

———基于陕西省合县的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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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县城作为重要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中国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具
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本文基于西部地区陕西省合县县域城镇化的实践机制分析，研究发现地方

政府“打造城区”与农民“经营家庭”的双重经营行为共同推动了县域城镇化的发展。 地方政府

与农民的经营行为具有内在利益契合性，地方政府“打造城区”的内容正是农民“经营家庭”所
需，这在无形中形成一股推动县域城镇化的集合力量。 然而，由于缺乏产业支撑，县域城镇化经

由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双重经营已经达到接近饱和的临界状态，县域人口外流的趋势难以逆转。
因此，在县域城镇化的发展实践中，地方政府应该立足现实，把“人的城镇化”作为新时期社会治

理的价值导向，有序推进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一是以县域产业振兴为抓手，走以农民为主体

的产业化和县域城镇化良性互动的发展道路；二是打造村镇两级城乡融合发展节点，建立县域城

镇化的梯度空间体系；三是推动县乡村三级公共服务体系一体化和均等化改革，为县域人民提供

便利高效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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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２２年 ５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

厅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

化建设的意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

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这标志着作

为国家城镇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和城乡融合发展关

键支撑的县城，成为新时期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

重要建设单位，有望拉开县域城镇化跨越发展的新

篇章。 经过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城镇

化率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７. ９２％ 上升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６４. ７２％①，城镇化水平得到快速提升。 新型城镇

化发展的核心是人，不同类型城镇竞争自然围绕

“人”这个核心要素展开。 近年来，中国一线城市

和省会城市纷纷放开或降低进城落户的门槛，意味

着各大中心城市围绕人的竞争已经日趋激烈。 在

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县城是否具有竞争的优势，地
方政府如何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农民

是否会响应政府的城镇化政策，都成为县域城镇化

发展需要回应的实践难题。
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起，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

起，农民以“离土不离乡”的非农就业形态向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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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集中，推动中国形成了以小城镇为发展重点的就

近城镇化模式。 进入 ２１ 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转

型升级，农民工开始大规模地向大城市和“城市

群”集中，使中国进一步形成了以“城市群”为发展

重点的多元城镇化模式（卢晖临等，２０２１；李燕凌

等，２０２２）。 温铁军等（２００７）认为，中国的城镇化

相比于其他发展中大国是成功的，其没有陷入“过
度城市化”的困境，没有在城市中产生大规模的贫

民窟。 因此，虽然在城镇化发展中，中国仍然存在

着进城务工农民身处“半城市化”困境的现象（王
春光，２００６），但是中国政府利用 ４０ 多年的时间推

动超过 ７亿人口实现了城镇化，走出了一条独特的

城镇化发展道路。 这一现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并进行了相关讨论。 学界关于中国城镇化模式的

研究主要关注两个关键力量，一是政府，二是农民

家庭。 一方面，学界分析认为，中国的城镇化模式

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在推进模式和动力机制方面

具有的最突出特征是政府主导，各级政府通过建立

开发区和建设新区新城等方式推动中国城镇化实

现跳跃式发展（李强等，２０１２）；另一方面，有学者

分析认为，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是能动的主体，会
根据资源禀赋和社会环境变化自由选择进城或返

乡（赵晓峰等，２０１８），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

半耕”的家庭内部分工方式，支撑着中国城镇化的

有序发展，推动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渐进城镇化”
模式（夏柱智等，２０１７）。 这为厘清县域城镇化的

动力机制提供了有益的分析视角。
长期以来，县域的城镇化并没有引起学界的重

视。 费孝通（１９８４）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提出“小城

镇，大问题”讨论时，关注的核心是层级低于县城

的乡与镇。 随着城市群战略的兴起，县城再次被忽

视。 然而，过去 ４０ 余年，中国基层的城镇化，尤其

是县域的城镇化取得了显著成效。 县城成为吸纳

农村人口集中居住的重要单位，成为农民迁移出村

并过上市民化生活的重要载体。 中国社会中出现

的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实现过程，不同于西

方“拔根”的城镇化过程，是一种迈向“扎根”的城

镇化过程。 农民受强烈的乡土观念和家乡意识影

响，借助于集体制度形成的遗产，通过在当地县城

及乡村谋取非农就业机会，并在县城买房以及让孩

子进城接受中小学教育，从而将县城作为自身实现

城市生活梦想的理想场所，推动着基层城镇化水平

的持续提升（卢晖临等，２０２１）。 但是，“扎根”的城

镇化离不开县域特色优势产业的支撑，离不开生产

要素向城区的流动和集聚。 否则，就无法充分解决

进城农民的就业和家庭生计问题。 而在当前中国

中西部的广大地区，很多县城的发展缺乏坚实的产

业基础。 因此，如何科学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县

域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实践，洞悉县域城镇化的动力

机制，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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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和农民的行为看似独立，实则高度耦合。 地

方政府打造城区的行为正是瞄准农民进城的核心

需求展开，而农民则以经营家庭的方式成为县域城

镇化的核心参与力量，双方的利益契合是推动中国

县域城镇化建设的内在机制。
（一）利益契合：理性选择理论的应用

理性选择理论即指行动者如何利用自身所掌

握的资源获取效益最大化（詹姆斯·Ｓ. 科尔曼，
２００８）。 这里体现的行动者理性主要包含两层含

义：一是行动者有明确的目的；二是行动者行动的

原则在于获取效益最大化。 在理性选择理论中，行
动者以“理性人”的身份存在。 回到推进县域城镇

化的场域中，理性选择理论将地方政府和农民群体

视为“理性人”，认为地方政府和农民群体的行为

策略选择皆以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
同时，应当看到，地方政府“打造城区”和农民

“经营家庭”的行为并非孤立的存在，在二者的理

性行动中，双方的行为策略对彼此预期目标的实现

具有重要影响。 在推动县域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
地方政府打造城区的目标能否实现与农民群体家

庭需要能否得到有效回应密切相关。 如果地方政

府“打造城区”的内容正好满足农民群体生存、经
济以及社会需求，那么农民群体就会积极响应地方

政府的城镇化建设，从而使地方政府“打造城区”
和农民群体“经营家庭”的行为有机联结起来；反
之亦然。 因此，利益契合是地方政府和农民群体共

同推动县域城镇化发展的关键。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为阐释县域城镇化提出了

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理性选择理论中的利益契合。
在理论层面上，该分析框架在权威关系和信任关系

之外，通过利益契合把双方甚至多方行动者基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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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景象。 在当代中国这种“三位一体”的新城市化模

式中，土地始终是问题的关键（周飞舟等，２０１５）。 因

此，政府垄断土地市场成为经营城市的核心（蔡雪

雄，２００４），进而通过经营土地来经营城市成为中国

城镇化发展的“奥秘”。
然而，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经营土地”固然重

要，但不能在县域城镇化的相关研究中予以简单的

套用。 田先红（２０２２）提出“项目化治理”的概念，
强调地方政府经营土地和城市的关键是通过谋项

目、争项目、建项目和整合项目，以项目为纽带将融

资平台、企业、银行和民众等利益主体吸纳进项目

“治理共同体”，进而统合土地、财政、金融、产业和

公共服务等资源要素，快速推动县域城镇化的进

程。 那么，地方政府“项目化治理”的目的是什么？
最终与人的城镇化发生怎样的实质性关联？ 对于

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助于从人的城镇化角度理解县

域的城镇化逻辑。 县域城镇化的关键是人的城镇

化，是农民愿意选择进入城区生活，成为户籍意义

上的城市人口或居住地层面的常住人口。 因此，从
人的城镇化角度看，地方政府争项目聚资源的本质

是“打造城区”，使城区成为人们尤其是农民愿意

选择的工作和生活之地，也就是一些地方政府提出

的“打造宜居宜业现代化城区”。 打造城区，既包

括经营土地扩大城区面积，又包括经营产业、教育、
医疗、公共服务等优化城区功能，关键是要把能够

吸引农民进城的要素和资源集中到城区。 所以，
“打造城区”在县域城镇化发展中能否成功，取决

于其对各种项目裹挟的资源要素向城区集中是否

有用于农户以及有多大用途。
（三）“经营家庭”：县域城镇化中的农民行为

理解县域城镇化中的农民行为，关键是理解农

民为何进城？ 有学者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２０１０）数据发现，近 ９０％接受访谈的农民近

期没有进城定居和购买房产的计划，这意味着当时

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大多没有主动城镇化的意愿

（陆益龙，２０１４）。 也就是说，进城并非是农民的基

本生活目标，返乡则构成农民进城后反向流动的重

要选择。 农民选择进城还是返乡，都是他们作为制

度框架下行动者的自主选择，农民可以决定自身是

否回应以及如何回应国家的相关政策。 根据国家

统计局发布的《２０２１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全
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２９２５１万人，比上年增长 ２. ４％；
其中，外出农民工 １７１７２ 万人，比上年增长 １. ３％；
本地农民工 １２０７９万人，比上年增长 ４. １％；年末在

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 １３３０９ 万人，比上年增长

１. ６％①。 可见，在城镇定居依然没有成为农民工的

普遍选择，其增长幅度甚至低于农民工总量的增长

幅度。
农民群体的县域城镇化策略以自身综合效益

最大化为出发点：首先，他们需要考虑自身的家庭

条件能否支撑其顺利进入县城定居；其次，他们需

要考虑进入县城之后，县城能否为其带来更好的生

活。 由此可见，农民群体具有“理性人”的特质，生
存理性、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对他们的城镇化策略

具有重要的影响。 生存理性指农民群体需要考虑

自身家庭在县城中的生存状况；经济理性指农民群

体需考虑自身家庭能否在县城获得一定的经济发

展；社会理性主要指农民群体需考虑自身家庭在县

城中的社会交往、社会满足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等。
在综合考虑生存状况、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满足等因

素的情况下而选择是否进入县城。 农民群体向城

镇流动、进城工作是为了改善生活，实现家庭梦想。
他们选择留在城镇的前提是能够在城镇中过上体

面的生活，能够依靠城镇就业收入维持家庭的简单

再生产。 在城镇化的研究中，农民家庭而非个体是

一个现实的分析单位。 作为县域城镇化的主要吸

引对象，农民家庭是能动的主体，会根据家庭再生

产的目标做出生计与生活的安排，策略性地进城，
实现家庭的再生产和阶层跨越（白美妃，２０２１）。
农民群体进城务工是为了挣钱，获得工资性收入以

改善家庭生计模式。 当农民群体进城务工的收入

不足以支撑其在城镇安居生活时，他们就不会成为

城镇的长期居民。 这使中国的城市化显示出浓厚

的中国特色，呈现出弹性发展的基本特征。 弹性城

市化模式的形成，建立在农民群体以家庭为单位接

力式进城的基础上（王德福，２０１７）。 农民群体通

过家庭劳动力的内部调配，以代际分工或性别分工

为基础，以父辈留守村庄、子辈外出打工或夫妻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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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一方留守村庄、一方外出打工的方式来“经营家

庭”，同时获取务农和务工两份收益，实现家庭总

体经济收入的最大化，满足家庭成员的生活所需。
当他们的收入可以支撑城镇生活所需时，自然就会

选择进城定居，否则就只能返乡生活。
农民群体通过家庭内部劳动力的调配、生计模

式和生活方式的有序调整来“经营家庭”，是为了

实现家庭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实地调研发现，这种

效益在实践中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 一是为了实

现家族的延续，使子代能够顺利成婚组建新的“小
家庭”并生育孙辈。 虽然中国农民先后经历了社

会主义革命和市场经济的洗礼，但是他们的婚姻观

念和生育行为仍然保有诸多传统色彩，年长一代大

多倾向于将子辈结婚生子视为人生使命的重要内

容。 二是为了实现家庭的阶层流动，或依靠自身的

不懈奋斗挣得足够的经济收入以便正式定居城镇

并过上体面生活，或将实现阶层流动的梦想寄托于

下一代，创造条件让下一代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
三是能够享受便利舒适的市民化生活，共享城镇的

公共服务，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区服务、社
会治理、商超服务，甚至还包括快节奏的“夜生活”
等。 随着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有序开展与乡

村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善，如果他们的经济收入不足

以支撑他们在城镇过上市民化的生活，实践证明他

们依然会选择返乡发展。 然而，如果地方政府“打
造城区”的核心内容能够契合农民“经营家庭”的
现实需要，就会激发农民进城的意愿，进而为推动

县域城镇化提供动力之源。

三、“打造城区”：地方政府推动县域城镇化的实践机制

　 　 县级政府的组织建制完整、功能齐备，具有统

合条块资源用以“打造城区”，进而推动县域城镇

化发展的强大能力。 折晓叶（２０１４）在对县域政府

治理模式进行研究时提出了“行政—政治—公司”
三位一体统合治理的分析框架，用以解释地方政府

在县域大规模城镇化建设项目中的经营现象。 县

级政府通过设立“项目平台”，统合行政、政治、公
司等多方力量形成合力，颇有成效地解决了推进城

镇化发展的动力、资金、资源以及绩效等问题，使县

域城镇化实现了突飞猛进的跨越发展。 项目化治

理是地方政府推动县域城镇化的一种统合工具和

思维方式（田先红，２０２２）。 在打造城区的过程中，
项目作为地方政府快速推动县域城镇化的重要载

体和抓手，成为了撬动城镇化的主要杠杆。 陕西省

合县∗的县域城镇化也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强力推

动。 ２０１０年，合县 ＧＤＰ 为 ４０. ２７亿元，在全县 ＧＤＰ
构成中，一产增加值占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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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年，合县县城的建成区面积为 ６. ５ 平方公

里①。 ２０１１年，合县制订了城市总体规划方案。 １０
年来，合县历届领导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把全

县的土地开发利用指标集中到县城。 同时充分利

用国家政策，灵活开发利用集体土地，以增减挂钩、
占补平衡、以租代征等方式，持续扩大建成区面积。
此外，合县将县属经济技术开发区设为正科级单

位，列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集中力量加以建设。
开发区位于县城西北 ２公里，建成区面积为 ３. ８ 平
方公里，正在施工的面积达到 ５. ６７ 平方公里。 到

２０２０年底，合县县城的建成区面积达到 １６. ７９ 平
方公里。 其次，合县通过经营产业资源，奠定县域

城镇化的物质基础。 分税制改革后，虽然地方政府

的经营重心由企业经营转向土地经营，以土地征用

和转让来推进城市扩张（周飞舟，２００７），但其并未

放弃通过产业资源来推动县域城镇化的发展。 产

业发展对县域城镇化的发展仍具有较大意义，是地

方政府推进县域城镇化的重要物质保障。 如果县

域产业发展滞后，则影响县域人口的就业，进而使

县域人口的进一步集中和城镇化发展缺乏坚实基

础，县域城镇化建设就将失去意义 （田先红，
２０２２）。 因此，合县政府不可能放弃以产业资源推

进县域城镇化。 一则合县坚持“内扶外引”的发展

思路，一方面设立城投公司，积极扶持本地房地产

企业。 例如，在县域内大力扶持本地企业开发房地

产，不仅可使土地价值变现，增加当地政府的土地

财政收入，而且还可以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以及满

足进城农民的购房需求。 此外，合县还从周边市县

引进外地房地产商，持续加快县城房地产事业的发

展，增加县城住房的人口承载数量。 另一方面合县

把招商引资工作作为“一号工程”和“一号引擎”，
以“一报六单”和“三库建设”为主要抓手∗，围绕

新型电子类、轻工业加工类、农产品深加工、中药材

深加工等进行叩门招商，全力以赴打好招商引资主

动仗，以招商引资赋能县域经济发展。 二则合县整

合县域各乡镇的企业进园区。 合县通过把县域内

企业集中到开发区，一方面发挥产业园区的集聚效

应和示范带动作用，推动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另一方面为进城农民就近提供就业岗位，稳定进城

人口。 因此，县域产业发展与县域城镇化的稳定具

有内在的关联性，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这使得进

城农民缺少支撑城镇支出的经济基础，从而使进城

农民无法稳定扎根县城（王向阳，２０２０）。 目前，开
发区共入驻企业 ６９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２２ 家，
２０２１年园区总产值 ６５ 亿元，占全县生产总值的

５２. ８％，出口额 １５００ 万美元，贡献税收 ２. １ 亿元，
同时解决当地 １. ５ 万余人的就业问题。 地方政府

通过房地产开发、招商引资、企业进园区等举措，契
合了农民进城安家的需求。

（二）大力推进教育和医疗等核心竞争资源向

城区集中，增强城区吸引力

对于大多数西部县城而言，资源、资金、交通、
配套设施等条件的限制使得通过招商引资推动县

域城镇化发展的效果欠佳。 针对现实困难，土地财

政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县域城镇化的重要策略选择

（周飞舟，２０１０），而房地产开发是获得土地财政收

入的主要方式。 由于西部的大多数县城工业欠发

达，就业机会有限，因此房地产对农民进城的吸引

力较小。 为增强县城房地产的吸引力，以优质教

育、医疗等资源的城镇聚集吸引农民进城成为当地

政府的策略性选择。 ２０１０ 年，在教育资源方面，全
县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１４０余所，其中，高中 ４ 所、职
业中学 ２ 所、初级中学 １９ 所、小学 １１４ 所、县办幼

儿园 ２所；在医疗资源方面，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医

疗机构 ３９０多家，包括 ３ 家县级医院、２０ 家乡镇卫

生院（包括撤乡并镇后保留的 ９ 家卫生院）、１２ 个
民营医疗机构（３个综合医院、９ 个个体诊所）、１ 家
厂矿职工医院、１ 个门诊部、１ 个医务室、３５３ 家规

范化村卫生室。 ２０１０ 年以来，合县按照“高起点、
上规模、现代化”的标准，加大在城区建立新的中

小学校和依托现有学校设立分校的力度，积极推动

教育城镇化发展。 目前，全县共有 ３２ 所中小学校，
１２１个幼儿园。 其中，城区共有中小学校 １２ 所，包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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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除特殊说明外，文中数据均为调研所得

∗　 “一报六单”和“三库建设”即一季度一通报，每月要列出小分队外出清单、招商信息收集清单、跟进项目清单、工作进展清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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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企业库、可落地企业库



括高中 ２所、职中 １ 所、初中 ３ 所、小学 ６ 所，幼儿

园 ２５所。 虽然城区中小学校数量在全县所占比例

不算太高，但是不同阶段学校的情况差异很大，且
城乡同类型的学校所容纳的学生数量差异较大

（见表 １）。 从学生的分布情况可见，合县已经通过

对教育资源的整合，极大地提升了全县中小学和幼

儿教育的城镇化水平。 同时，合县也非常重视城区

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 目前，全县共有 ４４２ 家医疗

卫生机构，包括 ３ 家县级医院、２０ 家乡镇卫生院、
３５３家村（社区）卫生室、５６ 个民营医疗机构，现有

１７５０张病床，其中 １３８０ 张病床集中在城区（见表

２）。 同时，合县人民医院拥有 ４４ 个科室，７７６ 名职

工，而乡镇卫生院最多的有 ４０多名职工，少的只有

１０来人，且基本上都是全科医生，主要处理门诊病

人。 另外，新建的第二人民医院即将投入使用，建
筑面积达到 １０ 万平方米。 按照规划，合县第二人

民医院投入使用后，城区还会新增 ９５０ 张病床。 从

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医疗资源向城镇集中的程度比

较高，且趋势依旧很明显。 地方政府通过向城区集

中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满足农民对优质教育、便
利医疗等资源的需要，吸引农民进城居住。

表 １　 ２０２０年合县不同学校学生人数在城区和农村的分布情况

学校类别 总人数
城区 农村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持

％

％％
％
ѕ



四、“经营家庭”：县域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抉择机制

　 　 现有的城镇化研究在关于农民抉择权利方面

存有争议。 争议的一方认为农民缺乏抉择的主动

权，只能被动接受政策安排，无法享受市民待遇，陷
入“半城市化”的发展状态；另一方认为当前中国

处于制度大变迁的时代，农民是制度框架下的理性

行动者，具有选择进城还是返乡的权利。 而区分进

城农民有无抉择权利的关键是分析农民是否拥有

行为选择的空间与自由（袁梦等，２０２２）。 基于“经
营家庭”的目的，作为一个理性行动者的农民具有

自身所特有的利益诉求，例如教育、医疗、便利的市

民生活等。 为实现其利益诉求，农民的行为选择空

间和自由必然要与政府经营行为关联起来。 地方

政府逐渐把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向城区集中、逐
渐完善城区基础设施、兴办产业园区，以此“打造

城区”，而这与农民“经营家庭”的利益诉求具有内

在契合性，对农民进城产生较大拉力，由此加速了

农民主动进城的步伐，并推动了县域城镇化。 在实

地调研中发现，合县农民在“经营家庭”方面的行

为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为子代结婚买房而进城

传统家庭伦理规范是触发父代参与子代（主
要指儿子）为结婚而进城买房的主要动力。 在家

庭关系中，家庭伦理是家庭成员行动的重要准则，
对家庭成员的行为具有规范和约束作用。 如果家

庭成员的行为背离家庭伦理，将受到道德谴责。 在

大部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帮助子代成家立业以

实现家庭的延续，藉以表示对祖先的孝敬是父母的

重要人生使命（费孝通，２０１２）。 随着合县政府对

城区的经营，日渐完善的基础设施、日益聚集的教

育医疗等资源以及便利化的生活对青年农民产生

巨大的吸引力，使得进城买房的青年农民在婚姻市

场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家庭伦理在为青年农民结婚

而进城买房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此外，在熟

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中，“面子”对父代帮助子代

在城市买房的行为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如果父

代没能帮助子代顺利成家，将使父代在村庄中“丢

面子”。 笔者对此进行了访谈，在合县做买卖的 ＨＬ
讲到：“老伴和我一起做生意，最开始买卖蔬菜，现
在主要经营烟酒和婚庆生意，收入还可以，年收入

在 １０万元以上。 儿子在附近的煤矿上班，准儿媳

妇在县城医院上班。 今年刚买房，计划年底娶媳

妇。 目前合县房价在 ４０００ 元左右，买房主要由我

出钱，让儿子结婚用。 现在结婚要求必须有房，不
然孩子因为房子问题娶不上媳妇，我们做父母的在

农村老家就很丢面子”①。 因此，家庭伦理与“面
子”成为父代帮助子代顺利实现成家目标而进城

买房的主要动力机制，而为子代结婚进城买房的行

为也进一步推动了县域城镇化的进程。
（二）为子代接受良好的教育而进城

在当前人力资本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农民家庭

的再生产目标不仅包含通过婚姻实现家庭延续的

目标，还包含实现家庭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目标

（李永萍，２０１８）。 而文化资本的获得成为家庭实

现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关键因素，其中接受良好的

教育成为农民家庭获取文化资本从而实现阶层跨

越的重要途径。 合县政府在“打造城区”的过程中

也在有意迎合农民家庭的这种逻辑。 如前所述，在
合县政府打造城区的过程中，着力推动教育资源向

城区集中。 优质教育资源在城区的集聚，激发了农

民家长进城的决心，使他们具有通过教育实现阶层

跨越的强烈诉求。 在合县县城陪外孙女上学的

ＣＮＳ说道：“我大女儿认为县城的教育比较好，所
以在县城买了房子，让孩子能够在县城上学，接受

良好的教育”②。 目前，合县县城内的中小学数量

占全县总量的比例为 ３４. ４％，却容纳了全县 ８１. ４％
的中小学生；县城内的幼儿园数量占全县总量的比

例为 ２０. ７％，容纳了全县 ６８. １％的幼童③。 城区学

生人数成为县城中人数较多的一个群体，这也从侧

面反映出地方政府为提高当地城镇化水平而推动

的教育城镇化，客观上顺应了农民家庭对于优质教

育资源的需求，加速了农村学生向县城流动的速度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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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燕，２０２０）。
（三）为享受市民化生活而进城

享受市民化生活也是农民进城的重要目的之

一，因此，有意愿且有能力的农村人口不断向县城

集中。 一方面，人口集聚效应使现代化的消费方式

从大中城市向县城传播与扩散。 例如，餐饮、ＫＴＶ、
电影院等“夜经济”生活方式对农民尤其青年农民

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家在城郊的 ＳＺ 很干脆地讲

到：“我 ２００７ 年在上海电子厂工作，２０１３ 年回合县

工作，主要开手机店和入股经营火锅店，目前生意

还可以。 因为我家就在城郊，离县城开车也就十分

钟左右，所以刚开始没有买房。 后来生意越做越

好，手头资金也比较宽裕，所以 ２０１８ 年在县城买了

房。 县城有夜生活，比较好，老家虽然距离县城很

近，但是一到夜里就很冷清”①。 另一方面，县城公

共服务质量逐渐上升，日常生活变得日益现代化与

便利化，成为进城农民由传统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

方式转型的一个空间中介（安永军，２０１９）。 合县

政府在“打造城区”的过程中，围绕改善民生的重

点领域，积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旨在为城区居民

的生活创造便利条件，这与进城农民追求市民化生

活的利益诉求相得益彰。 合县政府通过城区民生

改善类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了县城对农民的吸引

力。 ２０１９年，随着城区天然气用户的增加，降污除

霾、保卫蓝天“煤改气”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对原有

城区管网进行改造，投资 １５００ 余万元新增铺环城

区中压管网 １５ 千米，缓解了城区管网的供气压

力②。 当地一个种植大户 ＺＭＢ 说：“我有两个孩

子，都在广州工作。 我目前流转了 ８０ 亩土地种粮

食，家庭年收入在 １０ 万元左右。 我前两年在县城

买了房，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希望儿女逢年过节

可以在县城过好，否则儿女可能就不愿回来；二是

我冬天农闲的时候可以去县城居住，因为县城房子

有暖气，农村没有暖气，比较冷。 而且，我在县城居

住还可以享受城市的其他服务”③。 此外，合县政

府还同步提升城区绿化，完成九须森林公园、天意

园等 ６个公园的绿化改造提升，建成渭林植物园、
绿水生态公园，全部免费向公众开放，让市民享受

到城市生态产品。 虽然与大城市相比，县城所提供

的公共服务质量是一种“低配版”的现代化生活，
但它也是一种低成本的生活，因此对于进城农民来

说，仍然具有较高的性价比。
（四）作为大城市人口回流地的县城

在大部分农民的思想观念中，进城购房是农民

实现城镇化的重要标志（桂华，２０２１）。 对于大部

分有意愿进城的农民来说，仅仅依靠务工与务农收

入实现在高房价的大城市安家具有较大困难。 因

此，在具有较低购房成本与生活成本的县城购房，
成为大城市回流农民的理性化选择。 对于意欲进

城的农民来说，处于城—（乡）村中间位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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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型城镇化视野下的“城—镇—（乡）村”关系与县域城镇化的前景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明
确指出，要充分发挥政府在规划政策制定、公共服

务供给、制度环境营造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从实践

来看，合县县域城镇化实际上是当地政府主动“打
造城区”的结果。 合县政府为强力推动县域城镇

化，通过集中土地与产业资源发展城区、大力推进

教育和医疗等核心竞争资源向城区集中、持续优化

城区基础设施等举措打造城区，增强城区对农民的

吸引力。 如果地方政府“打造城区”的内容契合农

民“经营家庭”的需要，那么这种吸引力将激发农

民的进城意愿。 在当地政府打造城区与农民经营

家庭所需具有内在利益契合性的情况下，农民为实

现家庭目标，在家庭承受能力范围内选择主动进

城。 因此，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双重经营行为共同推

动了县域城镇化的发展。 然而，与具有产业基础的

县域城镇化相比，西部缺乏产业基础的县域城镇化

经由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双重经营行为已然达到接

近饱和状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在西部地区县域城镇化发展缺乏相应产

业支撑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模仿东部地区大搞产业

园建设和城区建设。 然而，由于其缺乏东部和西部

有产业基础的县域经济产业发展所需的最低限度

的规模与产业配套等成长条件，使得当地的产业园

建设并未如预期那样发展，招商引资效果欠佳，企
业要么进不来、要么待不久、要么活不了（贺雪峰，
２０２２）。 这意味着县城如果不能为进城农民提供稳

定的就业岗位，进城农民仍不能扎根县城，需要外

出大城市务工。 同时，这也使进城农民与地方政府

背负沉重债务，从而阻碍县域城镇化的可持续发

展。 其二，西部地区的县级政府主要通过教育、医
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吸引农民进城买房以推动县域

城镇化发展。 然而，地方政府通过教育等优质资源

吸引后续农民进城的力量有限，进而使推动县域城

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力量有限。 其三，县城的消费属

性与进城农民的消费能力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
对于购房投入过多且在县城无稳定工作的进城农

民来说，其承受了比在农村生活更大的消费压力，
要想维持在县城的体面生活，需要大城市与乡村两

方面资源的共同支撑。
在如此双重经营的县域城镇化模式下，进城农

民很难实现真正的城镇化。 从农民经营家庭的角

度来说，有计划的二次城镇化策略是进城农民实现

完全城镇化的重要手段，即进入县城只是进城农民

进入区域中心城市甚至大城市的一个暂时落脚点，
人口外流具有不可阻挡性。 笔者在合县教育系统

和医疗系统的调研发现，全县每年有 ２０００ 名左右

的高中生考到大中城市求学，但是毕业之后返回县

城就业的数量较少，且大都是二三本院校的毕业

生。 这从侧面说明了县城优质的毕业生源依然以

流向大中城市为主。 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随着改

革的深入，曾经作为“铜墙铁壁”般的城乡二元户

籍制度在逐渐瓦解，除北上广这些大城市落户条件

较高外，大多数城市的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

基本与户籍脱钩（林龙飞等，２０２２）。 已有数据显

示，户籍制度的放宽对农村人口落户城市的意愿具

有正向的影响（伍薆霖等，２０２０）。 因此，大城市通

过完善政策配套体系、福利保障待遇、提供大量就

业岗位等措施依然对县域人口具有较大的虹吸效

应。 县城人口持续外流，最终导致县域城镇化的发

展缺乏可持续性。 根据合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公报（第一号），与 ２０１０年合县常住人口 ４３６４４１人
相比，２０２０ 年的常住人口为 ３６０６８３ 人，十年减少

７５７５８人，下降 １７. ３６％，平均每年减少 ７５７６ 人，年
平均下降 １. ９％①。 在此情况下，对于缺乏产业基

础的县城而言，应利用好自身作为城乡转换的中介

优势，以公共服务供给作为中心任务，这不仅可以

满足县城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且可以使留守

村庄的农民能够享受到较好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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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政策建议

　 　 在国家大力推动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引导下，地
方政府是县域城镇化的主导者，而作为理性行动者

的农民则积极响应和参与了县域城镇化的进程。
由于地方政府打造城区与农民经营家庭的行为具

有内在的利益契合性，即地方政府打造城区的内容

正是农民经营家庭所需，此种利益契合性会形成一

股推动县域城镇化发展的驱动力量，造就了县域城

镇化的短期繁荣景象。 然而，由于县城缺乏产业发

展的条件，使其不大可能复制东部沿海和西部有产

业基础的县域城镇化发展模式，这也意味着其不能

为进城农民提供大量具有稳定收入的就业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进城农民很难实现真正的城镇化，
于是有计划的二次城镇化策略将成为进城农民实

现完全城镇化的重要手段，即进入县城只是进城农

民进入区域中心城市甚至大城市的一个跳板。 在

当前城镇化格局中，一方面如果县城缺乏产业支

持，将使进城购房的农民群体无法深耕于县城；另
一方面以教育等优质资源吸引农民进城已达到接

近饱和状态，而通过接受良好教育实现阶层跨越的

群体（主要指高中生）很少再返回县城就业，加之

大城市落户政策日渐宽松，县城人口逐渐外流，最
终导致县域城镇化的发展缺乏可持续性。

在县域城镇化发展遭遇瓶颈的情况下，地方政

府不应不切实际地盲目开展以县域经济发展为目

标的打造城区行为，避免地方政府和进城农民背负

沉重的负债，导致县域经济发展受阻。 从地方政府

和农民双重经营的县域城镇化来看，一方面，产业

发展与县域城镇化发展的不同步性可能带来进城

农民家庭的生活缺乏稳定的收入保障，最终不能有

效保障进城农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另一方面，
公共服务体系一体化和均等化是城乡融合发展的

要义所在，而优质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向

县城的持续倾斜，不利于构建城乡均衡发展的秩

序，进而影响留守村庄的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因此，地方政府在推动县域城镇化的发展中应以

“人的城镇化”作为新时期社会治理的价值导向，
走“亦工亦农、亦城亦乡”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道

路，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金三林等，２０２２），尤其是在中西部缺乏产业基础

的农业县，要根据区位优势，形成有特色可持续的

发展路径（陆铭等，２０２３）。
一是以县域产业振兴为抓手，走以农民为主体

的产业化和县域城镇化良性互动的发展道路。 西

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在本质上具

有内在统一性，其建设需要以乡村地区要素的充分

发展作为支持（霍学喜等，２０２３）。 地方政府应立

足于县域内的空间资源条件发展特色产业，并以特

色产业为中心主线链接城乡其他产业共同发力，促
进产业融合（梁盛凯等，２０２３），逐步延长产业链

条，建设具有本土区域优势的全产业链（董洪梅

等，２０２０），优化本地产业结构和完善就业体系，扩
大就业空间，为进城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增加农民

经济收入，保障进城农民的生活稳定，以生产促消

费，形成以农民为主体的县域城镇化发展模式。
二是打造村镇两级城乡融合发展节点，建立县

域城镇化的梯度空间体系。 地方政府在加快县城

建设的同时，可以选择若干产业基础较强、区位条

件优越、人口规模较大的乡镇规划为中心镇，利用

东西协作、大城市产业转移等政策机遇，倾斜基础

设施建设资源，提高建设标准，发挥县城副中心功

能，既分担县城空间建设压力，又带动周边村镇产

业集聚发展，促进农民就近就业。 同时，地方政府

可以选择一批特色产业鲜明、自然资源丰富、治理

能力较强、集体经济发达、人口集聚趋势明显的村

庄规划为中心村，把若干空心村人口向中心村迁

移，打造乡镇内部的次中心，推进规模化农牧业协

同发展。 通过增量发展，逐步形成以县城为龙头、
中心镇为枢纽、中心村为重要支撑的空间体系，引
导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网络、服务设施在县乡村形

成梯度布局。
三是推动县乡村三级公共服务体系一体化和

均等化改革。 一方面，县域公共服务一体化是构建

和完善以城镇为标准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过程，
核心是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的辐射和覆盖（黄振

华，２０２２）。 在实现县域公共服务一体化的过程中，
县级政府应积极发挥公共服务供给的统筹规划、资
源整合与投放等职能，处于城乡公共服务体系中间

位置的乡镇政府应发挥好城乡公共服务的贯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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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作用，而在破解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中扮

演关键角色的村集体应发挥好县域公共服务的管

理和维护作用，从而保障自上而下的公共服务顺利

落地。 另一方面，县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的是让

留守村庄的农民均等享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 在

县域城镇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不仅需要加强对农

村教育资源的投入，还需要整合县城优质医疗资源

下乡，设立村级远程医疗服务点，着力构建城乡医

疗共同体，以使留守村庄的农民享受到县域均等化

的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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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oｃｉａｌ ｇo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ａｎｄ oｒｄｅｒｌｙ ｐｒoｍoｔ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oｐｍｅｎｔ oｆ ｃoｕｎｔｙ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
ｔｉoｎ. Ｆｉｒｓｔ，ｉｔ 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o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ｃoｕｎｔ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oｎ 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oｉｎｔ，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ｅｒ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ｅｎｔｉｔｙ o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oｎ ａｎｄ ｃoｕｎｔｙ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oｎ ｂｅｎｉｇ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oｎ ｄｅｖｅｌoｐｍｅｎｔ ｒoａｄ；
Ｓｅｃoｎｄ，ｉｔ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o ｃｒｅａｔｅ ｔｈｅ ｎoｄｅ oｆ ｕｒｂａｎ－ｒ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oｎ ｄｅｖｅｌoｐｍ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ｎｄ ｔoｗｎ
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ｓｐａ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oｆ ｃoｕｎｔｙ ａｎｄ ｔoｗ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oｎ；Ｔｈｉｒｄ，ｉｔ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o ｐｒo⁃
ｍo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oｎ ａｎｄ ｅｑｕａｌｉｚａｔｉoｎ ｒｅｆoｒｍ o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ｔ ｔｈｅ ｃoｕｎｔｙ ａｎｄ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ｔo ｐｒoｖｉｄｅ ｃoｎｖｅｎ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o ｔｈｅ ｐｅoｐｌｅ ｉｎ ｃoｕｎｔ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oｕｎｔｙ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oｎ； Ｇo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ｃｔｉoｎ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ｓ；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Ｓoｃｉａｌ ｇo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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